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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安排的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夏幸

福（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融资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2363 号）的核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

生态”或“公司”）向华夏幸福（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

福（嘉兴）”）、常州京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京淞”）、重庆英

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英飞尼迪”）、扬州英飞尼迪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州英飞尼迪”）等 4 家机构及石成华、

龙俊、余洋等 29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重庆金点园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点园林”或“标的公司”）100%股权。2016 年 10 月 24 日，

交易各方已经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 

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人石成华、龙俊、余洋、华夏幸福（嘉兴）、常州京淞、重庆英飞

尼迪、扬州英飞尼迪共同承诺：金点园林在业绩承诺期内（2016 年度、2017 年

度及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52,760万元（含本数）。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1、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额的确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各方一致确认，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四个月内，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点园林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进行审计并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 

（2）金点园林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方法需经上市公司认可，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方法需要符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准则。 

2、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额补偿的实施 

（1）如金点园林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补

偿义务人应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60 日内，就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

润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承诺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本次重

组发行的股份数量 

应补偿股份数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取值。 

（3）补偿义务人中，石成华、龙俊、余洋为第一补偿义务人，华夏幸福（嘉

兴）、常州京淞、重庆英飞尼迪、扬州英飞尼迪为第二补偿义务人。第一补偿义

务人以其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时，第二补偿义务人以其

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为限承担补充补偿义务。相同顺位的补偿义务

人，按其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 

（4）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机制如下： 

①如上市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实施转增或送股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

调整： 

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②如上市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实施现金分红，则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

返还：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完税后的现金股利×调整后的应补偿股

份数 

补偿义务人在将应补偿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同日，

应将该等补偿股份对应的分红收益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5）上市公司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



前述计算公式确定应补偿股份数并通知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以 1

元的总价回购相关股份。补偿义务人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做出通过向补偿义务

人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议案的决议日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其需要补偿的股份

划转至上市公司账户，发行人应将取得的补偿股份予以注销。 

（6）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补偿股份的议案，上市公

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

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后 2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上

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份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指定的除补偿义

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

的股份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

份。 

（7）上市公司就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时，补偿义务人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享有表决权。 

（8）业绩承诺期末应补偿股份数以补偿义务人中的各方按照本次重组获得

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上限。 

如果补偿义务人未遵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锁定期

安排，或者由于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质押、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

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或者因转让上市公司股份从而导致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

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足差额部分的

股份数。 

补足差额股份数的现金金额＝（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

重组发行价格 

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应考虑上市公司

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补偿义务人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做出补偿决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三、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审字（2017）00640号



《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2016 年实现净利润 14,071.02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071.02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985.54 万元。2016 年金点园林实际盈利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口径）为 13,985.54万元。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18]审字第

00166 号《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2017 年实现净利润

14,244.74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244.74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238.76 万元。2017 年金点园林实际盈利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口径）为 14,238.76 万元。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19]审字第

90772 号《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8 年实现净利润

19,077.89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9,077.89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8,796.23 万元。2018 年金点园林实际盈利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口径）为 18,796.23 万元。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2016 年~2018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2,760.00 47,020.52 5,739.48 89.12% 

业绩承诺期内，金点园林业绩承诺的完成率为 89.12%，未完成率为 10.88%。 

四、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业绩承诺期内，随着 GDP 增速、投资增速的逐步回落，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

稳健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速的变缓、经济结构的调整及金

融政策的变化等都深刻影响着金点园林在内的整个生态景观建设行业的发展。 

金融政策趋紧导致融资环境变化，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了行业遇到的普遍难

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点园林的业务开展。业绩承诺期内，不断上升的

融资成本导致财务费用的逐年增加，对金点园林的经营业绩的实现也产生了不利

影响。 



受到上述因素影响，金点园林未能实现业绩承诺。 

五、标的资产业绩未完成涉及的补偿安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由于金点园林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

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补偿义务人将对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如下： 

（一）应补偿股份数 

应补偿股份数=（承诺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本次重

组发行的股份数量=[（52,760-47,020.52）÷52,760×21,892,376]股=2,381,554

股。按照公司当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32.34 元/股，对应的补

偿金额为 7,701.95万元。 

因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240,471,601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5.001185股。 

本次应补偿股份数根据权益分派方案相应调整，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

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2,381,554×（1+1.5001185）股=5,954,167

股。 

（二）返还现金分红 

因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240,471,6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0011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600,796,9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 

应返还现金分红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完税后的现金股利×调整后

的应补偿股份数=2,381,554 股×0.1500118 元/股+5,954,167 股×0.05 元/股= 

654,969.56元。 

综上，本次应补偿股份数为 5,954,167股，因公司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权

益分派需返还现金分红 654,969.56 元，公司将以 1 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

进行注销。 

（三）具体补偿义务人补偿安排 

补偿义务人中，龙俊、石成华、余洋为第一补偿义务人。三位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共计 37,011,497 股(经过权益分派转增后),本次补



偿由第一补偿义务人按各自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全

额补偿责任，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返还应补偿股份相应的现金分红

部分，具体数据如下： 

补偿义务

人 

通过重组取得公司股份/

股（经权益分派转增后） 
应补偿股份/股 

应返还现金分

红/元 

龙  俊 16,840,938 2,709,260 298,023.74 

石成华 15,289,800 2,459,723 270,574.06 

余  洋 4,880,759 785,184 86,371.76 

合  计 37,011,497 5,954,167 654,969.56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安排的议案》，同意

由第一补偿义务人龙俊、石成华、余洋三名股东以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

应补偿股份合计数为 5,954,167 股，并返还现金分红 654,969.56 元，公司将以

1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账户、支付对价、办理注销手续等。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核查意见。上述补偿安排事

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果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将在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上述书面

通知后 2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公司赠送股份实施

公告中确认的股份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指定的除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

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份登记日公司扣除补

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公司就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时，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不享有表决权。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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